
         深圳大学实验室安全环境管理条例（试行）  

                             

 

    实验室是学校教学、科研的重要场所。根据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 “安全、稳定、协调发

展 ”的建设原则和要求，管理好我校实验室，为广大师生创造一个安全卫生的教学、科研场

所，特制定本条例。  

 

 

一、实验室是教学、科研的重要场所，在进行实验教学、生产实习之前必须对有关人员进行

安全教育，自觉遵守实验室的安全制度、卫生制度，掌握仪器设备操作规范及防火灭火的方

法。   

二、实验室安全卫生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主管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每个实验室必须

有专人管理、专人负责。学校主管安全的领导和有关责任部门及院（中心）领导对实验室要

定期进行检查，做到随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三、学生必须在实验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按操作规程进行实验。环境封闭的实验

室不得由学生操作电器设备，危险性实验必须设有安全防护措施并要有专人监管。节假日及

夜间进行实验必须经实验室主任同意方可进行。  

四、教学、科研实验所用的设备、精密仪器，必须在指导教师讲解安全操作规程、调试运转

合格后方允许操作。学生不得随意动用其它与实验无关的设备、仪器、设施等，不得改动、

拆卸安全装置。  

五、实验室主任、指导教师对学生实验的技术安全负责，有权责令违章违纪者停止操作，并

作出检查。  

六、对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要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禁止学生独立操作。并按有关规定要求，

定期进行检查。  

七、化学危险品必须存放在条件完备的专用仓库或专用储存柜内，应符合安全规定，并根据

物品的种类、性质设置相应的通风、防爆、泄压、防火、防雷、报警、灭火、防晒、消除静

电的防护围堤及安全设施，并设专人管理。化学性质或防火方法相互抵触的化学危险品不得

在同一仓库或同一储存室存放。  

对易燃、易爆、剧毒及细菌疫苗等危险品，指定专人（双人双锁）妥善保管。领用时必须经

仓库主任签字，有关部门批准。  

八、实验室应安装通风排毒专用的通风橱，使用大量易挥发毒物品的实验室应安装强化通风

设备，必要时也可用真空泵，水泵连接在发生器上构成封闭实验系统，以减少毒物在室内溢

出。遵守个人防护规程，绝对禁止在使用毒物或可能被毒物污染的实验室内饮食、吸烟或在

有可能被污染的容器内存放食物。  

九、剧毒化学试剂、药品，各单位使用时应根据具体要求，精确计量，必须按一日一次的用

量领用，如有剩余立即退回，严禁存放在实验室。  



十、各种压力气瓶不可靠近热源，离照明装置距离不得少于 10M。夏季要防止烈日曝晒，

禁止敲击和碰撞。外表漆色标志要保持完好，专瓶专用，严禁擅自改装其它气体。  

十一、电器设备或电源线路必须按规定安装，禁止超负荷用电。不准乱拉乱接电线，如须使

用临时线，用完后立即拆除。未经有关部门同意批准，严禁使用电加热器具（包括电炉、电

取暖器、电水壶、电饭煲等）。凡擅自使用电加热器者，除没收器具、对使用者进行批评教

育外，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十二、有接地要求的仪器设备必须按规定接地线，并有专人定期检查线路，测量接地电阻。

实验室的用电、用水闸阀的开启、关闭等工作，由实验室管理人员负责。  

十三、接触细菌、微生物、寄生虫的实验室要做好定期消毒灭菌工作，保持实验环境清洁。 

十四、做放射性实验时，必须有隔高屏障及其他防护措施。实验中应尽量减少放射性物质的

用量。选择放射性同位素时，应在满足实验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选用危险性小的放射源。  

十五、放射性实验室应符合放射性工作卫生防护暂行规定的要求。操作人员必须穿戴好专用

的防护用具，操作完毕后立即洗手或洗澡。实验室应保持安全清洁，具有良好的采光及通风

条件。  

十六、放射性实验室应划出防护圈，并加明显标志。非本室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以

免误入其中，受到不必要的照射。  

十七、实验室管理人员离开实验室时，应注意随手锁好门窗，做好防盗工作。  

十八、实验室必须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消防器材应放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周围不准

堆放杂物以便于取用。消防器材应定期检测，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十九、实验室通道应畅通无阻，实验室内的杂物应及时清理，不得堆放在人行通道。安全出

口应设置明显标志。  

二十、各院（中心）应经常对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检查保密工作的执行情况，

杜绝泄密事故。各实验室应定期清查本室承担的科研项目，会同有关部门划定密级。按照密

级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实验涉及经济保密、公文保密和国防保密的要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十一、保密项目的实验室场地，不得对外开放。外宾参观实验室要经领导批准，并划定参

观范围。  

二十二、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学校及公安部门、实验室管理部门有权要求其停止实

验，限期整改。凡被责令整改的实验室要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经上级有关部门检查合格后，

方可恢复工作。  

二十三、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二十四、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各院（中心）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具体工作情况与要求，

制定有关补充规定，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